
1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股份”、“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697 号文同意注册。《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中国日报网，www.chinadaily.com.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以下简称“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 1,900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1,9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2、本次发行价格为 32.00 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2024 年 8 月 23 日（T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

指引》（2023 年），公司所属行业为“C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由于

公司所属大类行业剔除亏损及暂停上市股票后，行业内股票数量少于 5 只，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未计算并发布该行业的市盈率，仅发布了所属门类行业“C 制

造业”的行业平均市盈率，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C 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1.17 倍。因此，根据《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测算下列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二级市场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得出速达股份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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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市盈率。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市盈率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近一个月

平均收盘价

（元/股） 

2023 年 

扣非前

EPS（元/

股） 

2023 年 

扣非后

EPS（元/

股）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扣非前

（倍）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扣非后

（倍） 

002023.SZ 海特高新 9.17 0.0632 0.0138 145.09 664.49 

002353.SZ 杰瑞股份 30.43 2.3972 2.3311 12.69 13.05 

000025.SZ 特力 A 13.75 0.2743 0.2097 50.13 65.57 

600297.SH 广汇汽车 0.78 0.0473 0.0177 16.49 44.07 

603012.SH 创力集团 4.39 0.6171 0.4932 7.11 8.90 

300818.SZ 耐普矿机 21.36 0.5228 0.4966 40.86 43.01 

300375.SZ 鹏翎股份 4.05 0.0376 0.0250 107.71 162.00 

605056.SH 咸亨国际 9.48 0.2349 0.4063 40.36 23.33 

301029.SZ 怡合达 18.22 0.9462 0.9367 19.26 19.45 

GWW.N 固安捷 6,825.83 267.1819 - 25.55 - 

平均市盈率（倍）-剔除异常值和极值 

（招股说明书中列示的可比公司） 
20.22 21.65 

平均市盈率（倍）-剔除异常值和极值 

（招股说明书和问询回复中列示的可比公司） 
24.06 21.55 

速达股份 2.1359 2.1268 14.98 15.05 

数据来源为 Wind，数据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GMT+8）； 

注 1：最近一个月平均收盘价的计算口径为 2024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20 日期间所有交

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注 2：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3：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最近一个月平均收盘价/（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

利润/总股本（2024 年 8 月 20 日））； 

注 4：招股说明书中列示的可比公司为海特高新、杰瑞股份、特力A、广汇汽车、创力

集团、耐普矿机和鹏翎股份。与招股说明书相比，问询回复中列示的可比公司中新增咸亨

国际、怡合达和固安捷，原因为咸亨国际、怡合达和固安捷的主要业务均为工业品的集约

化一站式供应服务，组织模式和产业链位置均与发行人相似，同属于工业服务业，具备较

高的可比性，其与发行人的可比情况，发行人已在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问题 6）、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问题 2）等文件中进行过披露及说明； 

注 5：海特高新、特力A、广汇汽车、鹏翎股份和固安捷作为极值或异常值剔除，原因

如下：①海特高新和鹏翎股份 2023 年静态市盈率偏高，故作为极值予以剔除；②特力

A2023 年起，汽车销售、检测、维修及配件销售不再作为其主营业务，故作为异常值予以

剔除；③广汇汽车 2022 年业绩亏损，2023 年业绩扭亏为盈，2024 年一季度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同比下降 99.80%，业绩波动较大，故作为异常值予以剔除；④固安捷为美国上市公司，

无扣非后净利润，相关数据按照 2024年 8月 2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告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7.1325 元人民币=1 美元）折算。因固安捷估值水平与 A 股上市公司不具备可比性，故

作为异常值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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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异常值和极值后，测算杰瑞股份、创力集团、耐普矿机、咸亨国际、

怡合达 5 家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二级市场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得出

速达股份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为 21.55 倍（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 

本次发行价格 32.00 元/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3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15.05倍，不超过同行业上

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21.55 倍（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T-3 日）。 

3、投资者在 2024年 8月 23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2024 年 8 月 23 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

13:00-15:00。 

4、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2024 年 8 月 27 日（T+2 日）公告

的《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

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4年 8月 27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7、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不存在影响本

次发行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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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数量为 1,9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32.00 元/股 

发行对象 

2024 年 8 月 23 日（T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

证券账户、且在 2024 年 8 月 21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

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 号）

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

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承销方式 余股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网上申购日为 2024 年 8 月 23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规划工业五

街交汇处路西 

发行人联系电话 0371-67682221 

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25 号国信金融大厦 

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系电话 
0755-22940052 

 

 

发行人：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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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提示公告》之盖章页）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24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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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提示公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24        8      21 


